
附件二之三：簡表

計 畫 名 稱

開 發 單 位

負 責 人

地 址

計 畫 聯 絡 人

聯 絡 電 話 傳 真

計 畫 概 述

1.區位說明

(含基地座標)

2.計畫內容

計畫用水量

（CMD）

1.平均日用水量

2.最大日用水量

計

畫

用

水

時

程

（CMD

）

項次    年    年    年 …… 最終（ 年）

生活

工業

其它

合計

水源供應方式

(預定取得水源

及合法水源證

明文件)

節約用水措施

缺水應變措施

蓄水設施容量

（工業用水）

送審依據

□水利法施行細則第46條第1項

□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4款

□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11條

□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6點

備註

(本表內容得視實際需要延伸或變更)


